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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拨基层党建质量提升工程（2019年度）、 

“两优一先”表彰奖励等经费的通知 

 

  上海电力大学  组织部门： 

根据市教卫工作党委《关于新时代基层党建质量提

升工程的实施意见》和党委会决议，我们组织开展了“攀

登”计划、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、示范性

党建服务中心（党员活动室）申报评审和“两优一先”

评选表彰，拟于近期向你单位拨付有关经费，请根据要

求落实相关工作。 

一、“攀登计划”样板支部建设经费 

根据《关于开展新时代高校党组织“攀登”计划项

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，经党委研究，决定立项一批上海党

建工作示范高校、特色高校、标杆院系、样板支部创建

单位。根据建设经费预算安排，32 个样板支部的建设经

费从系统党费中拨付，同时为教育部评选的 26个“全国

党建工作样板支部”进行经费配套。以上 58个样板支部

每个建设经费各 5万元（详见附件 1）。 

你单位共获评系统样板支部  1  个、教育部样板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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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 1   个，今年拟下拨建设经费合计  10 万元（收款

项目：2019 年样板支部建设经费）。 

二、“双带头人”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经费 

根据《关于开展上海高校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支部

书记工作室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，遴选产生了 31 个上海高

校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，建设经费从系

统党费中拨付。同时，根据建设经费预算安排，为教育

部评选的首批 9 个全国高校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支部书

记工作室进行经费配套。以上 40个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

支部书记工作室每个建设经费各 5 万元（详见附件 2）。 

你单位共获评上海高校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支部书

记工作室 1 个，今年拟下拨建设经费合计 5 万元（收

款项目：2019 年“双带头人”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经

费）。 

三、示范性党建服务中心（党员活动室）建设经费 

经学校推荐、材料审核、汇报答辩、专家评审等环

节，遴选产生了 10个系统示范性党建服务中心，10个系

统示范性党员活动室。根据建设经费预算安排，示范性

党建服务中心（党员活动室）建设经费从系统党费中拨

付。其中，示范性党建服务中心每个 15万元，示范性党

员活动室每个 5万元（详见附件 3）。 

你单位共获评示范性党建服务中心 1 个，拟下拨建

设经费合计  15  万元（收款项目：示范性党建服务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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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（党员活动室）建设经费）。 

四、“两优一先”获得者奖励经费 

根据《市教卫工作党委关于评选表彰系统优秀共产

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通知》，经党

委会研究，决定表彰优秀共产党员 100 名、优秀党务工

作者 100 名、先进基层党组织 100 个。根据前期经费预

算安排，参照中组部、市委组织部及本系统以往做法，

通过系统党费给予每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各奖励 1 万元，

每位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各奖励 0.5万元（详

见附件 4）。 

你单位共获评优秀共产党员  1  人、优秀党务工作

者  1  人、先进基层党组织  2  个，拟下拨表彰奖励

经费合计  3 万元（收款项目：“两优一先”表彰奖励经

费）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1.各项下拨经费请逐项开据收据，注意核对金额和

收款项目，付款单位抬头请填写“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

作委员会”。收据要加盖财务章或单位公章，并在收据的

背面注明党费账户抬头、账号和开户银行。请于 7 月 24

日（周三）前将收据寄送至：市政大厦 3116室（大沽路

100 号），陈皇收，23119564。同时，请于 7 月 19 日(周

五) 前将本单位党费账户抬头、账号和开户银行发送至组

干处邮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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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划拨的党费，各单位党委要严格管理、精准使

用。要严格按照规定的使用项目，尽快下拨至基层党组

织和相应个人，及时开展相关工作。 

3.落实工作责任，做到专人负责、专账管理、专款

专用。党委组织部门要高度重视、指导基层党组织严格

规范使用程序，加强对这笔党费的指导监督，发现问题，

及时纠正。 

4.在使用这笔党费过程中，要注意整理和收集一些

好的经验，总结提炼一些好做法。此外，还要注意收集

一些典型案例，特别是如何用好这笔党费，解决基层党

员群众实际问题的具体事例。2019 年底，各单位党委组

织部门要对使用情况进行自查。 

 

附件：1.“样板支部”名单 

      2.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名单 

      3.示范性党建服务中心（党员活动室）名单 

      4.“两优一先”名单 

 

市教卫工作党委组织干部处 

2019年 7月 17日 

 


